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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旗下 ETF 场外申赎等直销业务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易方达旗下已开通场外份额的 ETF 场外申购、赎回等业务办理，供投资者参

考） 

一、 易方达 ETF 场外基金账户的开立 

已购买过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者，其拥有的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申购易方达旗下 ETF 场外份额，需要重新开

户，开户需提前进行。如投资者 T日申购易方达旗下 ETF场外份额，则必须于 T-1日前（含

T-1日）办理易方达 ETF场外基金账户的开立。 

投资者在办理易方达 ETF 场外基金账户开立当日，不能提交申购申请，申购申请的提

交要以易方达 ETF场外基金账户开立成功为前提。 

1、开户业务办理时间： 

办理易方达 ETF 场外基金账户开立的具体时间为交易日的 9:00 至 16:00（周六、周日

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开立基金账户所需材料： 

（1）机构投资者请参照《机构客户业务操作指南》提供的有关材料。 

（2）个人投资者请操作《个人客户业务操作指南》提供的有关材料。 

3、注意事项： 

（1）开立易方达 ETF 场外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

投资者。 

（2）个人、机构投资者办理账户开立所需材料、账户信息变更业务以及账户的注销业务分

别参照本公司《个人客户业务操作指南》、《机构客户业务操作指南》的规定办理。 

（3）投资者预留的客户信息是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投资人联系、为投资者提供服务

的唯一信息来源，请尽量填写详细完整，并保证开立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名称与预留银行账户

名称一致。 

 

二、 日常申赎等交易业务 

1、交易业务办理时间： 

直销中心办理场外申购、赎回业务的时间为基金开放日交易所的交易时间 9：00：0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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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含本数），对于投资者在开放日 14：00：00以后提交的上述交易申请，直销中

心视为下一开放日的交易申请进行处理，投资者如有异议，须在上述交易时间内向直销中心

提出撤销申请；对于已向我司备案自制表单的投资者，如对此有异议，则由直销中心提交特

殊审批处理，并保存与投资者的沟通记录。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最新）、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最新）和相关最新公告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投资者在上述交易时间内提交申购申请时，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并在规定的截止时间

前划到本公司指定的直销专户上，资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有效申请日的 14：15：00（含本

数）。到账时间以本公司直销专户银行反馈时间为准。在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允许的范

围内，本公司基于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考虑有权拒绝某笔申购。请投资者充分考

虑资金在途时间，尽早划付资金，以免影响场外申购申请的有效性。 

2、提交交易申请所需材料： 

（1）机构投资者在直销中心提交交易申请时应提交：加盖预留印鉴和授权经办人签字的专

用业务申请表。 

（2）个人投资者在直销中心提交交易申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①填妥的专用业务申请表； 

②出示身份证明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普通投资者如有以下情形，则分别需提供以下资料： 

（3）申请错配认/申购时，提供投资者本人签署的《风险不匹配警示函及投资者确认书》 

（4）申请认/申购高风险产品时，提供投资者本人签署的关于高风险产品投资的确认书。 

3、注意事项： 

（1）投资者填写专用业务申请表时，投资者应准确、完整填写业务表单内容，如提交的申

请表单有填错、填漏或填写不清晰的情况，直销中心有权要求投资者在交易时间内补正后重

新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发送至直销中心；基金名称与基金代码不一致，金额或份额的大小写不

一致时，该申请无效。 

（2）对于签署了《电子交易协议书》的机构投资者，直销中心接受机构投资者以传真或者

电子邮件方式办理此项业务。对于个人投资者，需个人投资者本人亲临直销中心或我司销售

人员或直销中心业务人员上门的方式办理此项业务。 

（3）对于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办理此业务的机构投资者，直销中心不需再与投资者授

权的经办人或本人确认该笔交易，传真或者电子邮件交易的时间以我司的传真、电子邮件系

统记录的收到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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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场外现金申购赎回的数额限制以该基金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为准。 

5、投资者汇款使用的银行账户应与基金账户为同一身份。 

6、基金管理人以事先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在 T+1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申购、

赎回的确认以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一般应于 T+1日查询最终结果，但

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 旗下 ETF场外份额与货币基金之间赎回转申购交易业务 

1、交易业务办理时间： 

直销中心办理 ETF 场外份额与货币市场基金之间的赎回转申购业务的时间为基金开放日 

9：00：00 至 14：00：00（含本数），对于投资者在开放日 14：00：00 以后提交的上述交

易申请，直销中心视为下一开放日的交易申请进行处理。投资者赎回基金的交易和申购基金

的交易属捆绑交易，投资者可在提交“赎回转申购”申请的当个有效申请日（T日）14：00

前撤销赎回申请，成功撤销后，整个交易将统一撤销。根据“赎回转申购”指令发起的申购

申请，投资者可在当个申购发起日受理该基金申购业务的交易时间前撤销该申购申请，本公

司将按申购撤单进行处理。只有当赎回交易全额确认成功，而且赎回确认的净赎回金额满足

申购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最新公告中规定的申购金额限制条件，且申购发起日申购基金处于可

申购的状态，申购申请才会发起。若发生赎回成功，申购申请不发起的情况，赎回资金将按

一般赎回进行处理。 

2、提交交易申请所需材料： 

（1）机构投资者在直销中心提交交易申请时应提交：加盖预留印鉴和授权经办人签字的

专用业务申请表。 

（2）个人投资者在直销中心提交交易申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① 填妥的专用业务申请表； 

② 出示身份证明原件并提供正反面复印件。 

普通投资者如有以下情形，则分别需提供以下资料： 

（3）申请错配认/申购时，提供投资者本人签署的《风险不匹配警示函及投资者确认书》 

（4）申请认/申购高风险产品时，提供投资者本人签署的关于高风险产品投资的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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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事项： 

（1）投资者填写专用业务申请表时，投资者应准确、完整填写业务表单内容，如提交的

申请表单有填错、填漏或填写不清晰的情况，直销中心有权要求投资者在交易时间内补正后

重新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发送至直销中心；基金名称与基金代码不一致，金额或份额的大小写

不一致时，该申请无效。 

（2）对于签署了《电子交易协议书》的机构投资者，直销中心接受机构投资者以传真或者

电子邮件发送方式办理此项业务。对于个人投资者，需个人投资者本人亲临直销中心或我司

销售人员或直销中心业务人员上门的方式办理此项业务。 

（3）对于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办理此业务的投资者，直销中心不需再与投资者授权

的经办人或本人确认该笔交易，传真交易的时间以我司的传真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4、赎回转申购的数额限制以该基金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为准。 

5、本公司直销中心 T 日受理业务申请，并不表示对本申请予以确认，最终结果以基金注册

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投资者一般应于 T+2日查询最终结果，但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 其他 

 

1、 本基金场外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仅采用现金分红； 

2、 本基金场外现金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暂不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本指引未尽事宜，执行过程中与各机构协商解决。 

本指引最终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